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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鲁

能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合并简称为“《受托管理协议》”）、《鲁能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 2023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22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等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集团”、“公司”或“发

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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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决策情况

（一）20鲁能01

2019年5月10日，鲁能集团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公司在境内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债券期

限不超过7年（含7年）。

2019年5月17日，根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同意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债券的批复》，发行人控股股东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批准发行人申报发行不超过人

民币40亿元（含人民币40亿元）的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6月26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9〕1139号”文核准，

公司获准在中国境内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含

40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0年10月15日至10月19日，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20.40亿元“鲁能

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22鲁能01、22鲁能02

2022年4月1日，根据《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决定》，公司执行董事孙

瑜先生同意公司申报发行不超过20亿元公司债券，并提请公司股东授权公司执行

董事及公司执行董事授权人士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

券发行相关事宜。

2022年4月1日，根据《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鲁能集团有限公

司注册发行公司债券的决定》，发行人股东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发行

人申报发行不超过20亿元公司债券。

2022年7月13日，经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22〕1495号”文注册，

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60亿元公司债券。

2022年8月18日至8月22日，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6.10亿元“鲁能集团

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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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1日至9月23日，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6.00亿元“鲁能集团

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0鲁能01

1、发行人：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简称为20鲁能01，代码为175252。

4、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20.40亿元，当前余额为7.20亿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品种及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

将于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票面利率以及

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

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

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

付工作。

9、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回售

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

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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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

理。

11、起息日：2020年10月19日。

12、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期之前的第1个工作

日。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

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3、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5年每年的10月19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3年每年的10

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4、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5年10月19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10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16、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

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券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

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7、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以公开方式向具

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进行询价后，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确

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区间，投资者直接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申购订单，

簿记管理人负责记录申购订单，最终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根据申购情况确定本

期债券的最终发行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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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担保情况及其他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19、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账号：531900073510501

开户行：招商银行济南经三路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号：308451028126

20、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

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级

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21、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2、联席主承销商：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3、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牵头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联席

主承销商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建承销团，以主承销商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

24、发行方式、发行对象：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券

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规定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的合格

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申购

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询

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25、配售原则：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合格

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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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

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

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低于发行利率的投资者申购数量全部获得配售；

申购利率等于发行利率的投资者申购数量原则上按比例配售（主承销商可根据投

资者申购数量取整要求或其他特殊情况，对边际配售结果进行适当调整）；申购

利率高于发行利率的投资者申购数量不予配售。

26、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27、上市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28、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

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本期债券符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

议交易平台同时交易（以下简称“双边挂牌”）的上市条件。但本期债券上市前，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公司无

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若届时本期

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单边挂牌上市，投资者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回售予本公

司。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债券投资者

自行承担，本期债券不能在除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29、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15

鲁能债本金。

30、新质押式回购：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上交所及

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31、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22鲁能01

1、发行人全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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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3、发行金额：本期债券发行总额6.10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根据

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7、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8、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方式为簿记建档发行。

9、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10、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息。

11、兑付金额：本期债券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12、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13、增信措施：本期债券不设定增信措施。

14、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置换偿还“19

鲁能01”已回售且注销部分本金所使用的自有资金。

16、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户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8110701012701672448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17、质押式回购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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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进行债券质押式回购。

18、税务处理：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

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22鲁能02

1、发行人全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3、发行金额：本期债券发行总额6亿元。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根据

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7、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8、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方式为簿记建档发行。

9、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10、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息。

11、兑付金额：本期债券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12、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等同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13、增信措施：本期债券不设定增信措施。

14、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未进行债项评级。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置换偿还“19

鲁能01”已回售且注销部分本金所使用的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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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户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15156101040015594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泉城支行

17、质押式回购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

规定进行债券质押式回购。

18、税务处理：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

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于2024年1月5日披露的《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2022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公告内容具体如下：

“截至 2023年末，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集团”、“公司”）

及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22年末净资产的 20%，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借款概况

（一）企业主要财务数据概况

指标名称 金额

2022年末净资产金额（亿元） 399.43
2022年末借款余额（亿元） 560.98
2023年末借款余额（亿元） 781.81

2023年累计新增借款金额（亿元） 220.83
2023年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55.29%

（二）新增借款的类别

借款类别

2022年末

借款余额

（亿元）

2023年末

借款余额

（亿元）

2023年
新增借款金额

（亿元）

新增金额占

2022年末净资

产的比例

公司信用类债券 101.34 93.26 -8.08 -2.02%
银行贷款 266.98 511.78 244.80 61.29%

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32.37 45.81 13.44 3.36%
其他有息债务 160.29 130.96 -29.33 -7.34%

合计 560.98 781.81 220.83 55.29%

注：上述 2023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上述金额及百分比已作四舍五入处理，若出现任

何算术合计结果与所列金额计算所得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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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分析

公司 2023年新增借款主要系新能源发电业务扩张所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未来公司将根据经营情况合理安排融资计

划。公司财务状况稳健，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事项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

关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新增借款事项予以披露，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

风险。

五、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刘志鹏、丁泱阳、刘子茉

联系电话：010-83939706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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